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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莲都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
印发《莲都区“引客入莲”旅游市场拓展与
消费促进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旅游企业:

为了鼓励开展以莲都区为旅游目的地的市场营销活动，

进一步拓展旅游市场促进消费，制订《莲都区“引客入莲”

旅游市场拓展与消费促进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丽水市莲都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

2025年 9 月 22 日

莲文广旅体〔2025〕32号 签发人：陈雯雯

丽水市莲都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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莲都区“引客入莲”旅游市场拓展与消费促进奖励

办法实施细则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莲都区“引客入莲”旅游市场拓展与

消费促进奖励办法》（莲文广旅体〔2025〕11 号）（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），规范有关扶持奖励资金的申报、审批及实施

的相关程序和要求，特制定细则如下：

一、国内团队“引客入莲”

“凡组织莲都区外游客来莲年累计 1000 人（含）以上，

并在莲都住宿 1 晚（含）以上、同时游览莲都 A 级收费景区

2 个（含）以上的旅行社，实行分段超额累进奖励”，操作

办法如下：

（一）奖励对象：丽水市内依法成立的旅行社

（二）认定标准：

1.游客定义：区外游客指的是区外国内游客，境外游客

单独计数和奖励。

2.奖励范围：年累计 1000-4999人的，给予 30 元/人奖

励；年累计 5000-9999 人的，给予 35 元/人奖励；年累计

10000-14999 人的，给予 40 元/人奖励；年累计 15000 人以

上的，给予 45 元/人奖励。免票游客及 5 折以下特价团涉及

的人次不计在内。单家旅行社每年奖励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

（三）申报流程：申报单位根据申报文件向莲都区文广

旅体局提出申请，所有申报材料由区文广旅体局委托第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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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审计机构进行审核，出具专项审计报告，社会公示无异

议后给予奖励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：景区门票（通过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办

理结算）、民宿、酒店客房的发票复印件一份、《国内团队

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请》（附件 1）、《国内团队“引客入

莲”奖励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和《承诺书》（附件 17）。

二、境外团队“引客入莲”

（一）奖励对象：丽水市内依法成立的旅行社

（二）认定标准：

1.旅行社组织境外团队（含港、澳、台）游客到莲都区

1 个（含）以上 4A 级旅游景区游览，并在莲都住宿 1 晚（含）

以上，年接待量达到 50 人次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 60 元/人

次的奖励。本项奖励安排资金 10 万元，奖完即止，不与本

办法其他奖励重复享受。

2.旅行社组织境外（含港、澳、台）游客入莲旅游，每

架包机人数达到 100 人（含）以上，给予奖补 6 万元/架次。

对年度前 20 架次入境旅游包机进行奖补，同一国家（或地

区）享受此项奖补的入境旅游包机数量不超过 5 架次（含），

不与本办法其他奖励重复享受。5 架以上的入境旅游包机人

数，按照境外团队奖励条款第 1 条执行。

（三）申报流程：申请境外团队包机奖励的单位，根据

申报文件提前 15 日向莲都区文广旅体局提出书面申请，经

同意后方可享受本办法奖励，所有申报材料由区文广旅体局

委托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进行审核，出具专项审计报告，社



4

会公示无异议后给予奖励，该项奖完即止，不再受理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：《境外团队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报表》

（附件 3）、《境外团队“引客入莲”送团奖励汇总表》（附

件 4）、《境外团队“引客入莲”送团奖励（包机）汇总表》

（附件 5）和《承诺书》（附件 17）。

三、专列“引客入莲”

（一）奖励对象：丽水市内依法成立的旅行社

（二）认定标准：凡一次性组织省外高铁专列到莲都区

游览，单团达到 300 人（含）以上，游览莲都 2 个（含）以

上 4A 级旅游景区，并在莲都区住宿 1 晚（含）以上给予每

列 3.5 万元的奖励，每增住宿一晚，给予每人次增加 50 元

奖励；一次性组织省外火车专列到莲都区游览，单团达到 500

人（含）以上，游览莲都 2 个（含）以上 4A 级旅游景区，

并在莲都区住宿 1 晚（含）以上给予每列 3.5 万元的奖励，

本项奖励安排资金 80 万元，其中高铁专列 60 万元，火车专

列 20 万元，奖完即止，不与本办法其他奖励重复享受。

申报流程：申报单位根据申报文件提前 15 日向莲都区

文广旅体局提出书面申请，并经同意后方可享受本办法奖励，

所有申报材料由区文广旅体局委托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进

行审核，出具专项审计报告，社会公示无异议后给予奖励，

该项奖完即止，不再受理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：《专列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报表》（附

件 6）、《专列“引客入莲”奖励汇总表》（附件 7）和《承

诺书》（附件 17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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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散客直通车、自驾车团“引客入莲”

（一）奖励对象：丽水市内依法成立的旅行社

（二）认定标准：

1.散客直通车：企业在客源地市场组织开通至莲都区散

客直通车，全年达到 30 班次（含）以上，游览莲都区 1 个

（含）以上 4A 级景区并在莲都区住宿 1 晚（含）以上，全

年送客人数达到 1500 人（含）以上的，每条线路单程（客

源地政府所在地至莲都区政府所在地高速最短里程）每公里

补助 250 元。本项奖励安排资金 10 万元，奖完即止，不与

本办法其他奖励重复享受。

2.自驾车团：自驾车团到莲都区过夜并游览 1 个（含）

以上 4A 级景区，单团达到 20 辆车（含）以上的组织主体，

给予 200 元/车的奖励。本项奖励安排资金 20 万元，奖完即

止，不与本办法其他奖励重复享受。

（三）申报流程：申报单位根据申报文件提前 15 日向

莲都区文广旅体局提出书面申请，并经同意后方可享受本办

法奖励，所有申报材料由区文广旅体局委托第三方专业审计

机构进行审核，出具专项审计报告，社会公示无异议后给予

奖励，该项奖完即止，不再受理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：《专列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报表》（附

件 8）、《专列“引客入莲”奖励汇总表》（附件 9）和《承

诺书》（附件 17）。

五、会议、活动“引客入莲”

“鼓励引进以市场化方式在莲举办的大型会议、节事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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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等（展会除外）”，操作办法如下：

（一）奖励对象：在莲都区范围内以市场化方式举办大

型会议、节事等活动的市场经营主体。

（二）认定标准：

1.奖励范围：在莲都区范围内，经费未使用财政资金，

单次活动在莲都区消费（场租、住宿、用餐支出）达 10 万

元（含）以上、20 万元（含）以上、3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

活动举办主体，分别奖励 1 万元、2 万元、3 万元。对单次

活动在莲都区消费（场租、住宿、用餐支出）达 50 万元（含）

以上的活动举办主体，按消费支出的 10%予以奖励。单次活

动奖励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，1 家企业年度享受该奖励次数不

超过 2 次。

2.本条与市级政策不重复享受。

（三）申报流程：申报单位根据申报文件提前 15 日向

莲都区文广旅体局提出书面申请，并经同意后方可享受本办

法奖励，所有申报材料由区文广旅体局委托第三方专业审计

机构进行审核，出具专项审计报告，社会公示无异议后给予

奖励，该项奖完即止，不再受理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：《会议、活动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报

表》（附件 10）、《会议、活动“引客入莲”奖励汇总表》

（附件 11）、《承诺书》（附件 17）以及活动人员信息、

支出明细等必要的证明材料。

六、商演、旅游推广“引客入莲”

“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各类商演、旅游推广活动，实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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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超额累进奖励”，操作办法如下：

（一）奖励对象：在莲都区范围内以市场化方式举办商

演、旅游推广项目的市场经营主体。

（二）认定标准：奖励范围：对在莲都区范围内引进商

演、旅游推介单次活动达到 100-1000(含)人的申请单位给予

每人 100 元的奖励；1000 人以上的部分，给予每人 200 元的

奖励。单次活动奖励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，1 家企业年度享受

该奖励次数不超过 2 次。

（三）申报流程：申报单位根据申报文件提前 15 日向

莲都区文广旅体局提出书面申请，并经同意后方可享受本办

法奖励，所有申报材料由区文广旅体局委托第三方专业审计

机构进行审核，出具专项审计报告，社会公示无异议后给予

奖励，该项奖完即止，不再受理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：申报企业需提交以下材料：《商演、

旅游推广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报表》（附件 12）、《商演、

旅游推广“引客入莲”奖励汇总表》（附件 13）和《承诺书》

（附件 17）；申报单位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《营业性演出许

可证》复印件；营业性演出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；售票

数量以线上经许可销售营业性演出的平台提供的已实名票

数为准（已核销或已完成信息为准）；销售金额需提供相关

票务销售明细、财务报表等证明材料。

七、研学“引客入莲”

“鼓励社会力量开展研学活动”，操作办法如下：

（一）奖励对象：在莲都区范围内（不含丽水经济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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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开展研学活动的市场经营主体。

（二）认定标准：

1.奖励范围：凡组织 1000 人（含）/年的跨区研学奖励

3 万元；人数超过 2000 人（含）/年，奖励 6 万；人数超过

3000 人（含）/年，奖励 9 万。组织 1000 人（含）以上/年

的研学团队住宿一晚及以上，给予每人次另外增加 20 元奖

励。本项奖励安排资金 30 万元，1 家企业年度享受该奖励金

额不超过 10 万元，奖完即止，不与本办法其他奖励重复享

受。

2.研学基地应为教育主管部门认定的区级及以上中小

学实践教育单位。

3.开展研学活动的主体为小学到高中团队，需到一个及

以上研学基地进行研学。

（三）申报流程：申报单位根据申报文件提前 15 日向

莲都区文广旅体局提出书面申请，并经同意后方可享受本办

法奖励，所有申报材料由区文广旅体局委托第三方专业审计

机构进行审核，出具专项审计报告，社会公示无异议后给予

奖励，奖完即止，不再受理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：《研学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报表》（附

件 14）、《研学“引客入莲”奖励汇总表》（附件 15）和

《承诺书》（附件 17）以及基地提供的研学行程单、学习照

片等必要的证明材料。

八、附则

（一）本细则涉及的过夜住宿奖补范围为莲都区内（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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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区）依法经营的民宿、酒店。

（二）本细则涉及的参与对象需为非莲都籍人员。

（三）本细则涉及的奖补项目均为数据核校类，资金可

结合第三方共享数据和利用专业审计的报告对涉及投资额、

费用补助等进行核校。奖补申报材料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作

必要调整,具体以每年的申报通知为准。

（四）本细则为《莲都区“引客入莲”旅游市场拓展与

消费促进奖励办法》(莲文广旅体〔2025〕11 号)的具体实

施标准。原有《莲文广旅体〔2021〕17 号《莲都区旅游团

队招徕奖励办法》于 6 月 27 日同步废止。

（五）所有申报材料由莲都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委

托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进行审核，出具专项审计报告。

（六）莲都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根据各申请奖励企

业的专项审计报告进行随机抽查核实，若发现有骗取、套取

奖励资金等违规行为的申请企业，取消其当年及今后 1 年奖

励资格。

（七）申请政策支持的奖补对象，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

性负责，被列入负面清单或当年有发生重特大旅游安全责任

事故的企业不予奖励扶持；对截留、挤占、挪用或骗取财政

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，追缴其获得的资金，并依照有关法律

法规追究相应责任。

（八）本细则自 2025 年 6 月 28 日起施行。未尽事宜由

莲都区文广旅体局负责解释。



附件:1.《国内团队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请》

2.《国内团队“引客入莲”奖励奖励汇总表》

3.《境外团队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报表》

4.《境外团队“引客入莲”送团奖励汇总表》

5.《境外团队“引客入莲”送团奖励（包机）汇总表》

6.《专列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报表》

7.《专列“引客入莲”奖励汇总表》

8.《散客直通车、自驾车团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报表》

9.《散客直通车、自驾车团“引客入莲”奖励汇总表》

10.《会议、活动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报表》

11.《会议、活动“引客入莲”奖励汇总表》

12.《商演、旅游推广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报表》

13.《商演、旅游推广“引客入莲”奖励汇总表》

14.《研学“引客入莲”奖励申报表》

15.《研学“引客入莲”奖励汇总表》

16.《莲都区研学基地名单》

17.《承诺书》

丽水市莲都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2025年 9月 28日印发


	丽水市莲都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印发《莲都区“引客入莲”旅游市场拓展与消费促进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
	莲都区“引客入莲”旅游市场拓展与消费促进奖励
	办法实施细则

		
	2025-09-28T09:06:05+0800
	丽水市莲都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-1
	0




